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上 海 市 民 政 局
江 苏 省 民 政 厅

沪民区划发〔2023〕2号

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

关于印发《上海市与江苏省行政区域界线

第五轮联合检查工作实施方案》的通知

上海市、江苏省毗邻设区市、区及县（市、区）民政局：

根据国务院《行政区域界线管理条例》和《民政部关于开

展第五轮省级行政区域界线联合检查的通知》（民函〔2023〕26

号）规定，2023年，沪苏两省市将共同完成上海市与江苏省行

政区域界线第五轮联合检查任务。为确保沪苏线联合检查的质

量效果，沪苏双方共同制定了《上海市与江苏省行政区域界线

第五轮联合检查工作实施方案》，现印发给你们，请认真组织实

施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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上 海市 民 政局 江 苏省 民 政厅

2023年 3月 29日

（此件主动公开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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上海市与江苏省行政区域界线

第五轮联合检查工作实施方案

根据国务院《行政区域界线管理条例》（国务院令第353号）

和民政部《省级行政区域界线联合检查实施办法》（民政部令第

28号）规定，按照《民政部关于开展第五轮省级行政区域界线

联合检查的通知》（民函〔2023〕26号）要求，2023年，上海

市、江苏省将共同完成上海市与江苏省行政区域界线联合检查

（以下简称“沪苏线联检”）任务。为确保沪苏线联检质量效果，

更好服务长三角一体化发展，结合两省市边界线实际情况，经

商定，制定本实施方案。

一、基本情况

沪苏线于 2000年勘定，该线西起沪苏浙两省一市交会点，

东至长江北支黄海入海口，全长约 298公里，共埋设界桩 69个

（含沪苏浙三省市交会点界桩1个）。全线涉及上海市的青浦区、

嘉定区、宝山区和崇明区，江苏省苏州市的吴江区、昆山市、

太仓市和南通市的海门区、启东市。“沪苏线”沿线两侧基本上

属于平原水网地区。

二、组织领导

（一）工作机构。沪苏线联检工作在上海市人民政府、江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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苏省人民政府共同领导下，由两省市成立联检工作领导小组（附

件 1），共同组织毗邻设区市、区，县（市、区）实施。联检工

作领导小组组长分别由上海市民政局和江苏省民政厅分管负责

同志共同担任，两省市民政厅（局）区划地名处处长为副组长，

两省市民政厅（局）区划地名处相关人员，毗邻设区市、区以

及县（市、区）民政局分管负责同志为成员。毗邻设区市、区，

县（市、区）分别成立联检工作组，组织实施本辖区内毗邻省

界的联检工作。

联检工作领导小组负责制定联检实施方案，组织毗邻设区

市、区，县（市、区）开展联检工作；协商解决联检工作中发

现的重大问题；汇总联检成果资料。沿线毗邻联检工作组负责

联检工作的具体实施。

（二）职责分工。第五轮沪苏线联检工作由上海方牵头，

江苏方配合，双方共同组织实施。两省市民政厅（局）负责制

定协商联检工作实施方案，召开动员部署会和总结会，组织协

调沿线毗邻设区市、区，县（市、区）民政局开展联检工作。

沿线毗邻设区市、区，县（市、区）民政局共同制定工作计划，

具体负责联检实地核查，对界桩进行维护，做好联检工作记录，

填写界线和界桩检查登记表，起草上报联检工作报告，资料整

理立卷归档等工作。

沪苏线联检工作采取分段实施的办法进行，每段均由上海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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市有关市辖区民政局牵头，江苏省有关设区市、县（市、区）

民政局配合，具体分段情况见附件 2。各段牵头方与配合方要密

切协作、互相支持，各司其职、各尽其责，确保按期完成界线

联检工作。

三、联检内容

按照国务院《行政区域界线管理条例》、民政部《省级行政

区域界线联合检查实施办法》《行政区域界线界桩管理办法》

（民政部令第 36号）要求，对照《上海市人民政府和江苏省人

民政府联合勘定的行政区域界线协议书》及其附图、界桩成果

表和界桩登记表，实地逐段、逐点核对界线走向，检查、记录

界桩和方位物等状况。

（一）界线检查：实地检查界线标志物及界线两侧相关的

地物、地貌，填写界线联检记录表（附件 3）。若标志物、地貌

有明显变化，应当将变化情况详细记录，并组织修测和补充调

绘。对未经双方人民政府批准设立的指示行政区域界线实地位

置的标志物，应予以清除。发现未依法办理审批手续，跨界开

发建设或从事生产经营活动的，应及时通知有关人民政府责成

业务主管部门处理。

（二）界桩检查：实地检查沿线所有界桩状况，填写界桩

联检记录表（附件 4）。主要检查界桩是否完好，界桩面文字是

否清晰可辨，清理界桩周围地物并重新标注界桩注记；检核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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桩是否移动，界桩方位物和周围的标志物、地貌是否与界桩联

检记录表上所记载的内容相一致；检查界桩所处实际位置是否

与登记位置相符等。界桩因损坏、丢失或移动需重新埋设时，

应在界线管理双方工作人员在场的情况下按照有关勘界技术要

求进行测绘、填写界桩登记表和成果表，拍摄界桩照片（附件 5）。

重新设立和增设界桩上的时间注记，应当以启动联检的时间为

准。

四、方法步骤与时间安排

（一）方法步骤

1.共同开展联合检查。联检采取自查与抽查相结合的方式，

按先内业后外业的检查步骤进行。内业检查阶段，毗邻设区市、

区以及县（市、区）商定联检的具体实施方案，相互通报各自

掌握的界线管理现状，并对照协议书、附图、界桩成果登记表

等界线档案资料进行自查。外业检查阶段，毗邻设区市、区以

及县（市、区）按照职责分工对界线和界桩进行实地踏勘检查，

做好现场记录，双方汇总逐段逐点确认，共同编制联检相关资

料。对存在异议的重点地段，双方联合开展实地检查，并协商

处理有关问题。双方不能协商解决的，应当及时逐级上报，由

联检工作领导小组组织复查，并协商处理。联检领导小组将适

时对各分段联检工作进行抽查。

2.完成分段联检工作报告。毗邻设区市、区联检工作组根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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据联检工作情况，共同起草分段联检报告，共同上报两省市民

政厅（局）。

3.代拟沪苏线联检工作报告。沪苏线联检工作领导小组联

合审查各分段联检工作报告及相关联检材料，共同起草两省市

人民政府联检工作报告代拟稿，由两省市人民政府联合上报国

务院，并抄送民政部备案。

（二）时间安排

1.3月底前，两省市民政厅（局）协商制定联检工作实施方

案并报送民政部备案。

2.4月上旬，由上海市民政局牵头召开沪苏线联合检查工作

会议，部署相关工作。

3.4月底前，各段毗邻双方做好具体实施方案制定、资料收

集等内业工作。

4.5月—9月中旬，各段毗邻双方根据联检内容和要求，具

体负责界线、界线标志物及沿线地形地貌的检查，填写联检记

录表，完成外业工作。两省市联检工作领导小组随时实地踏勘

抽查，强化督查指导。

5.9月下旬，设区市、区完成联检工作并上报联检报告。

6.10月底前，两省市联检工作领导小组组织检查验收、汇

总资料，商讨两省市人民政府联检工作报告（代拟稿）等有关

事宜，共同代拟联检工作报告，由江苏省民政厅牵头召开沪苏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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线联检工作总结会议。

7.11月底前，两省市民政厅（局）完成联检资料的整理归

档等工作，由上海市牵头按时向国务院呈报联检工作报告。

五、联检费用和档案管理

（一）联检经费。联检工作所需经费由两省市民政厅（局）

按照各自财务管理办法执行并规范使用。

（二）联检档案管理。各级民政部门要按照民政部、国家

档案局《行政区域界线档案管理办法》要求，认真做好联检文

字和影像资料的收集整理和报送归档工作。联检中共同形成的

联检工作报告、实施计划、会议纪要和协议、检查及修测记录、

联检记录表、界桩联检记录表、内（外）业工作影像等有关资

料，由毗邻双方汇总后分别报两省市民政厅（局）（含电子文

档），并整理形成联检档案保存，由上海市民政局报送民政部备

案。

六、有关要求

（一）加强组织领导。要深入贯彻落实党的二十大精神，

进一步提高政治站位，高度重视省界联检工作，按照联检工作

实施方案要求，精心组织、周密部署、密切配合，共同做好联

检工作。毗邻双方要认真制定各段联检工作具体的实施方案，

实施时间不得滞后于本方案明确的时间。各段联检牵头方承担

联检工作计划的协商制定、联检报告的起草与上报、联检资料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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的整理等工作，配合方要主动协作，共同如期完成所承担的各

项工作任务。对在联检中发现的问题和隐患，双方要本着“实

事求是、顾全大局”的原则，及时稳妥地协商解决，切实维护

勘界成果，提高依法治界水平。

（二）积极宣传引导。发挥传统媒体和网络新媒体优势互

补作用，通过群众喜闻乐见的传播形式，采取多种方式方法，

加大界线管理法规政策和平安边界建设重大意义的宣传普及力

度。可通过开辟新闻专题栏目、印发宣传资料、进行典型教育

引导、编写黑板报、悬挂条幅等多种形式，进一步提高边界附

近地区基层干部群众的尊法学法守法用法的自觉性。

（三）深入推进平安边界建设。以“建设更高水平的平安

中国”为引领，把开展省界联检和平安边界建设有机结合起来。

通过联检，毗邻双方签订平安边界共建协议，形成“联会、联

谊、联防、联调、联治、联创”的平安边界建设工作机制，坚

持抓早、抓小、抓苗头，把矛盾纠纷化解在萌芽状态，不断提

高界线管理工作水平。加强边界文化建设，更好服务长三角区

域协同发展，将三省市界线的三交点区域打造成长三角融合发

展的展示和宣传阵地。

附件：1.沪苏线联检工作领导小组成员名单

2.沪苏线联检分段及牵头单位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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3.沪苏线界线联检记录表

4.沪苏线界桩联检记录表

5.沪苏线界桩联检照片

6.沪苏线界桩（三交点）联检记录表

7.沪苏线界桩（三交点）联检照片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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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1

沪苏线联检工作领导小组成员名单

组 长：曾 群 上海市民政局副局长

赵庭朴 江苏省民政厅副厅长

副组长：刘伟权 上海市民政局区划地名处处长

孙 燕 江苏省民政厅区划地名处处长

成 员：冯 争 上海市民政局区划地名处副处长

朱 慧 江苏省民政厅区划地名处副处长、三级调研员

张春桂 上海市民政局区划地名处一级主任科员

戴玉玲 江苏省民政厅区划地名处四级主任科员

姜维维 上海市青浦区民政局副局长

李国武 上海市嘉定区民政局副局长

高 丹 上海市宝山区民政局副局长

倪祖萍 上海市崇明区民政局副局长

罗 迪 江苏省苏州市民政局副局长

金志洪 江苏省苏州市吴江区民政局副局长

何晓卒 江苏省昆山市民政局副局长

董志军 江苏省太仓市民政局副局长

沈 华 江苏省南通市民政局二级调研员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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茅雷明 江苏省南通市海门区民政局副局长

周建伟 江苏省启东市民政局副局长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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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2

沪苏线联检分段及牵头单位

分 段 牵头方 配合方

青浦苏州段 青浦区民政局 苏州市民政局
苏州市吴江区民政局

昆山市民政局

嘉定苏州段 嘉定区民政局 苏州市民政局
昆山市民政局

太仓市民政局

宝山苏州段 宝山区民政局 苏州市民政局 太仓市民政局

崇明南通段 崇明区民政局 南通市民政局
南通市海门区民政局

启东市民政局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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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3

沪苏线界线联检记录表

线段名称 段 联合检查时间 2023年 月 日—2023年 月 日

界线长度

（KM）

界桩数

（含三交点）

界线图幅数

（比例尺）

参加联合

检查人员

上海市 区民政局：

江苏省 市 县（市、区）民政局：

界线

现状

情况

界

线

异

常

情

况

异常地段、长度

（KM）和所在图幅
异常原因 处理意见及结果

联合检查双方代表签名（盖章）

上海市 区民政局

2023年 月 日

江苏省 市 县（市、区）民政局

2023年 月 日

注：此表一式 6份，毗邻设区市、区，县（市、区）、两省市各 1份，民政部 1份，作为联合检

查成果资料归档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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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4

沪苏线界桩联检记录表

线段

名称
段

界桩

编号
管护方

联合检

查时间

2023年 月 日

—2023年 月 日

界 桩

所在地

上海市 区 镇（街道） 村（居）

江苏省 市 县（市、区） 乡（镇、街道） 村（居）

参加联

检人员

上海市 区民政局：

江苏省 市 县（市、区）民政局：

界

桩

现状情况
对异常情况的处理

异常原因 处理意见及结果

界

桩

方

位

物

1

2

3

联合检查各方代表签名（盖章）

上海市 区民政局

2023年 月 日

江苏省 市 县（市、区）民政局

2023年 月 日

注：此表一式 6份，毗邻设区市、区，县（市、区）、两省市各 1份，民政部 1份，作为联合检

查成果资料归档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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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5

沪苏线界桩联检照片

线段名称 段 界桩编号
照片拍摄

时 间
2023年 月 日

界

桩

照

片

（1）

（照片粘贴处）

界

桩

照

片

（2）

（照片粘贴处）

拍摄人 省（市） 市 县（市、区）民政局 （签名）

注：此表一式 6份，毗邻设区市、区，县（市、区）、两省市各 1份，民政部 1份，作为联合检

查成果资料归档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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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6

沪苏线界桩（三交点）联检记录表

线段

名称
界桩编号

联检

时间

界桩

所在地

参加联

检人员

界桩
检查情况

对异常情况的处理

异常原因 处理意见及结果

参加联

检人员

1

2

3

联检三方单位盖章

上海市 区民政局

年 月 日

江苏省 市 县

（市、区）民政局

年 月 日

浙江省 市 县

（市、区）民政局

年 月 日

注：此表一式 6份，毗邻设区市、区，县（市、区）、两省市各 1份，民政部 1份，作为联合检

查成果资料归档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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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7

沪苏线界桩（三交点）联检照片

线段名称 段 界桩编号 照片拍摄时间 2023年 月 日

界

桩

照

片

（1）

（照片粘贴处）

界

桩

照

片

（2）

（照片粘贴处）

界

桩

照

片

（3）

（照片粘贴处）

拍摄人 省（市） 市 县（市、区）民政局 （签名）

注：此表一式 6份，毗邻设区市、区，县（市、区）、两省市各 1份，民政部 1份，作为联合检

查成果资料归档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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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
抄送：民政部。

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
上海市民政局办公室 2023年 4月 4日印发

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


